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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关于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 2022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 

之法律意见书 

 

致：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委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22 年修订）》（以下简

称“《股东大会规则》”）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以下简称“中国境内”，为本法

律意见书之目的，不包括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中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和中国台

湾地区）现行有效的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和现行有效的《中国

海洋石油有限公司组织章程细则》（以下简称“《组织章程细则》”）有关规定，

指派律师出席了公司于 2023 年 5 月 31 日召开的 2022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以

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审查了公司提供的以下文件，包括但不限

于： 

1. 经公司 2021 年 10 月 26 日股东特别大会审议通过的《组织章程细则》； 

2. 公司分别于 2023 年 3 月 30 日、2023 年 4 月 28 日刊登于《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的《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二次董事会决议公告》《中国海

洋石油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三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3. 公司 2023 年 5 月 9 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关

于召开 2022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的通知》（以下简称“《股东大会通知》”）；

以及，2023 年 5 月 8 日刊登于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网站的《股东

周年大会通告》《2022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说明函件》； 

4.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的股东名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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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的到会登记记录及凭证资料； 

6. 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提供的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情况的统计结

果； 

7.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及涉及相关议案内容的公告等文件。 

公司已向本所保证，公司已向本所披露一切足以影响本法律意见书出具的

事实并提供了本所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要求公司提供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

材料、复印材料、承诺函或证明，并无隐瞒记载、虚假陈述和重大遗漏之处；

公司提供给本所的文件和材料是真实、准确、完整和有效的，且文件材料为副

本或复印件的，其与原件一致和相符。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本所仅对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的程序、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是否符合《证券法》《股

东大会规则》和《组织章程细则》的规定发表意见，并不对本次股东大会所审

议的议案内容以及该等议案所表述的事实或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发表意见。

本所仅根据现行有效的中国境内法律法规发表意见，并不根据任何中国境外法

律发表意见。 

本所依据上述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和《组织章程细则》的

有关规定以及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

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相关事项进

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书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本

法律意见书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公告材料，随同其他会议文

件一并报送有关机构并公告。除此以外，未经本所同意，本法律意见书不得为

任何其他人用于任何其他目的。 

本所律师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

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对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的

有关事实以及公司提供的文件进行了核查验证，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一）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2023 年 4 月 27 日，公司 2023 年第三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提

请召开 2022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的议案》，公司拟于 2023 年 5 月 31 日召开 2022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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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5 月 8 日，公司以公告形式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网站刊登了

《股东周年大会通告》《2022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说明函件》，并于 2023 年 5

月 9 日以公告形式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刊登了《股东大会通知》。 

（二）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 

1.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 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于 2023 年 5 月 31 日 14：00 在香港中环法院

道太古广场港岛香格里拉大酒店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由董事长汪东

进先生主持。 

3.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股

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

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9:15-15:00。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实际时间、地点、方式、会议审议

的议案与《股东大会通知》中公告的时间、地点、方式、提交会议审议的事项

一致。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履行了法定程序，符合《证券

法》《股东大会规则》及《组织章程细则》的相关规定。 

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人员资格与召集人资格 

（一）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 

本所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的 A 股股东名册、现场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的 A 股自然人股东的个人身份证明、持股证明文件（如有）、授权代理人

的授权委托书和身份证明等相关资料进行了核查，确认现场出席公司本次股东

大会的 A 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7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45,800 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000096%。 

根据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提供的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结果，参与本

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 A 股股东共 128 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554,076,552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64840%。 

根据香港中央证券登记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参与本次股东大会的港股股

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525 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31,250,843,384 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65.698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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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人数共计 660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31,804,965,736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6.863842%。 

除上述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以外，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还

包括公司部分董事、董事会秘书以及本所律师，公司首席财务官及香港中央证

券登记有限公司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副董事长、非执行董事李勇先

生和非执行董事温冬芬女士因公未能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前述参与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 A 股股东的资格，由网络投票系统提供

机构验证，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港股股东资格由香港中央证券登记有限公司协

助公司予以认定，我们无法对该等股东的资格进行核查，在该等参与本次股东

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及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港股股东的资格均符合法律、法规、

规章、规范性文件及《组织章程细则》规定的前提下，本所律师认为，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的人员的资格符合《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组织章程细则》

的规定。 

（二） 召集人资格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召集人资格符合《证券法》《股东

大会规则》和《组织章程细则》的规定。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一）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1.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与《股东大会通知》相符，没有出现修改原议

案或增加其他新议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经本所律师

见证，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了会议通知中列明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由股东代表、本所律师及香港中央证券登记有限公司计票或监票。 

3. 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在规定的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

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行使了表决权，网络投票结束后，上证所信息网络有

限公司向公司提供了网络投票的统计数据文件。 

4. 会议主持人结合现场会议投票和网络投票的统计结果，宣布了议案的表

决情况，并根据表决结果宣布了议案的通过情况。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 

经本所律师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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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关于公司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经审计的财务报

表、独立核数师报告及董事会报告书的议案》之表决结果如下：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合计 31,803,049,032 99.993974 418,999 0.001317 1,497,705 0.004709 

2 《关于重选温冬芬女士为本公司非执行董事的议案》之表决结果如下：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合计 31,498,631,013 99.036834 304,827,818 0.958428 1,506,905 0.004738 

其中，A 股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49,309,813 99.131502 4,805,939 0.867307 6,600 0.001191 

3 《关于重选林伯强先生为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议案》之表决结果如

下：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合计 31,552,144,466 99.205089 251,314,265 0.790173 1,507,005 0.004738 

其中，A 股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53,532,473 99.893547 583,179 0.105244 6,700 0.001209 

4 《关于选举李淑贤女士为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议案》之表决结果如

下：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合计 31,798,574,022 99.979903 4,886,809 0.015365 1,504,905 0.004732 

其中，A 股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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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54,100,479 99.996053 15,273 0.002756 6,600 0.001191 

5 《关于授权董事会厘定各位董事之酬金的议案》之表决结果如下：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合计 31,803,003,871 99.993832 425,724 0.001338 1,536,141 0.004830 

其中，A 股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54,091,479 99.994428 25,673 0.004634 5,200 0.000938 

6 《关于续聘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及安永会计师事务

所分别作为本公司及其附属公司二零二三年度境内及境外审计机构，并

授权董事会厘定审计机构酬金的议案》之表决结果如下：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合计 31,798,595,346 99.979970 4,842,249 0.015225 1,528,141 0.004805 

其中，A 股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54,105,179 99.996901 15,973 0.002882 1,200 0.000217 

7 《关于宣派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末期股息的议案》之

表决结果如下：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合计 31,803,070,332 99.994041 413,299 0.001299 1,482,105 0.004660 

其中，A 股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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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4,107,779 99.997370 13,273 0.002395 1,300 0.000235 

8 《关于授权董事会决定公司二零二三年中期股息派发方案的议案》之表

决结果如下：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合计 31,803,068,331 99.994034 415,399 0.001306 1,482,006 0.004660 

其中，A 股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54,107,779 99.997370 13,373 0.002413 1,200 0.000217 

9 《关于一般性授权董事回购本公司股本中不超过于本议案获通过之日

本公司已发行香港股份总数10%之香港股份及回购人民币股份的议案》

之表决结果如下：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合计 31,798,824,472 99.980691 4,655,159 0.014636 1,486,105 0.004673 

10 《关于一般性授权董事发行、配发及处置不超过于本议案获通过之日本

公司已发行香港股份总数 20%及已发行人民币股份总数 20%之额外股

份的议案》之表决结果如下：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合计 30,107,784,395 94.663785 1,695,721,596 5.331625 1,459,743 0.004590 

11 《关于按被回购股份之总数目，扩大授权董事发行、配发及处置不超过

于本议案获通过之日本公司已发行香港股份总数 10%之额外香港股份

之一般性授权的议案》之表决结果如下：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合计 30,125,014,165 94.717958 1,678,504,826 5.277493 1,446,743 0.004549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及表决票数符合《证券法》《股

东大会规则》和《组织章程细则》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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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论意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证券法》

《股东大会规则》和《组织章程细则》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

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以下无正文，下接签章页） 



(此页无正文,为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之法律意见书》之签章页)

见证彳聿师:

王 宁

负责人 :

二○二三年△月三+^日

私I锡
黛躞 ,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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